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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人民政府辦公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z.gov.cn/cn/xxgk/zfxxgj/tzgg/201804/t20180408_11668418.htm） 

 

附錄 

 

关于印发《深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复制推广“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做法工作方案》的通知 

深安监管〔2018〕122 号 

 

南山区安全监管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印发<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试点方案>和<广东省

复制推广“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具体做法的工作方案>的通知》（粤机编办发〔2017〕186 号）

等文件要求，为推进“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及复制推广工作，我局制定了《深圳市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复制推广“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做法工作方案》，现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施行。 

  特此通知。 

 

  深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3 月 30 日 

（联系人：杨华兴，电话：88120373） 

 

 

深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复制推广“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做法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关于印发<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

改革试点方案>和<广东省复制推广“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具体做法的工作方案>的通知》（粤机

编办发〔2017〕186 号）、《市编办关于认真落实<中国（广东）自由贸易实验区开展“证照分

离”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深编办函〔2018〕127 号）等文件要求，推进“证照分离”改革试

点及复制推广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按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要求，借鉴上海市浦东新区“证照分离”改革试点经

验，进一步规范我市安监部门在深圳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及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相关涉企许

可事项，优化准营管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释放企业创新创业

活力，加快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二、试点范围 

  本次“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工作，在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具体

范围参照《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委关于印发基于楼宇和道路名称来划分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

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商事主体统计标准的通知》深市质〔2016〕331 号）开展，同时在深圳市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东至沙河西路，南至滨海大道，西至南油大道、南海大道、北至广深高速）

复制推广。改革事项包括市安全监管局负责审批的 3 个行政许可事项（A 类）：“危险化学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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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核发”、“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的

安全条件审查”，以及市、区安全监管局共同审批的 3 个行政许可事项（B 类）：“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核发”、“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非煤矿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

设计审查审批”。注册地在深圳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和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企业向我市安

监部门申请办理上述许可事项，均按本方案办理。 

  三、改革内容 

  （一）推进审批标准化管理。 

  分别逐项制定改革许可事项办事指南，在广东省网上办事大厅进行公布，并根据优化情况

进行动态调整更新。办事指南应详细列明以下内容：受理条件、设定依据、申请材料、办理流

程、办理期限、权利义务、法律救济等内容。安监部门应严格按照办事指南开展审批业务，对申

请人按照办事指南提交的申请，不得无故拒绝受理或不予审批。 

  （二）优化申办流程。 

  申请人在申办改革事项过程中，可登录广东省网上办事大厅深圳分厅，在“市安全监管局”

或“南山区安监局”版块找到相应的许可事项，在网上提交申请材料进行申办。安监部门通过

深圳市公共审批平台在网上进行审批，并通过邮政快递将审批结果（或证书）邮寄给申请人，

整个申办审批过程实现到现场“零次”跑动。申请人亦可选择到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或南山区

行政服务大厅进行现场办理。 

  （三）减少申请材料。 

  申请人在申办改革事项过程中，只需填报准确的身份信息，可不提供本公司营业执照（包

括原件或复印件）备验。安监部门在审批过程中，通过政务信息共享、商事登记查询等途径核

验申请人身份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对外公布的办事指南中所列之外的材料，一律不得要求申请

人提交。 

  （四）缩短审批时限。 

  为提高行政审批效率，进一步缩短列入改革事项的审批时限，具体如下：1.“危险化学品生

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的审批时限，由法定时限 45 个工作日缩短为承诺时限 22 个工作

日；2.“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核发”、“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的安全条件审查”、“非煤

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的审批时限，由法定时限 45 日缩短为承诺时限 22 日；3.“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的审批时限，由法定时限 30 日缩短为承诺时限 15 日；4.“非煤矿矿

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审批”的审批时限，由法定时限 20 个工作日缩短为承诺时限 10 个

工作日。安监部门受理后，应在承诺时限内作出准予许可或不予许可决定。在审批过程中，根

据有关规定开展现场核查或要求企业整改问题所需时间不计算在上述期限内。 

  四、监管措施 

  （一）加强审批过程监管。 

  在收到申请材料之后，安监部门承办人员应通过多种方式逐一核实申请材料的真实性，需

要到现场检查的，须尽快开展现场检查工作，发现问题应及时要求企业整改。经查明申请人提

供虚假申请材料的，严格依法查处。不论审批结果是准予许可还是不予许可，均在门户网站上

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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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开展审批事后执法检查。 

  对纳入改革范围的企业，加大执法检查力度，组织专职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员开展巡查监管，

重点检查企业是否符合行政许可条件，对已不符合许可条件的企业，依法作出处理决定。在执

法检查过程中，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求企业全力做好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对违

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行为，严格依法查处。 

  （三）加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力度。 

  大幅提高“12350”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额度，加大举报案件查处力度。充分调动广

大群众参与安全生产社会监督的积极性，通过社会共治的方式，对改革范围企业遵守安全生产

法律法规情况以及生产安全状况进行监督。对涉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举报线索，从快从严查

处。 

  （四）落实失信企业联合惩戒机制。 

  严格执行《深圳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不良记录“黑名单”信息管理暂行办法》（深安办

规〔2017〕1 号），对发生死亡一人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或其他安全生产严重违法行为的改革

范围企业，应纳入“黑名单”，并依法实施重点监督和惩戒。落实安全生产信用监管制度，将改

革范围企业的安全生产信用记录纳入全市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形成“一处失信、处

处受限”的安全生产联合惩戒及守信激励机制。 

  （五）实行安全生产违法案例曝光警示制度。 

  安监部门定期从改革范围企业的安全生产违法案件中，筛选出具有一定警示教育意义的典

型案例，通过微信公众号、微信群或传统新闻媒体等载体予以通报曝光。通过公开曝光，加大

警示教育力度，促使改革范围企业依法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营造安全生产尊法守法的

氛围。 

  五、工作要求 

  （一）市、区两级安监部门要高度重视“证照分离”改革工作，严格贯彻落实上级文件精

神，全力将改革工作落到实处。在工作推进过程中，应加强组织领导，安排具体处（科）室负责

落实改革事项，确保任务明确、责任到人，为改革工作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市、区两级安监部门应互相配合，齐心协力，共同完成改革工作任务。其中，市安全

监管局负责统筹制定改革方案，明确优化准营管理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具体措施，并落实职

责范围内的改革事项。南山区安全监管局负责落实职责范围内的改革事项，并加强对改革范围

企业的属地监管，确保改革工作顺利开展。 

  （三）及时按照本方案修订改革事项办事指南，通过网上办事大厅对外发布。定期总结改

革工作经验，认真查找改革工作中的不足，积极推动改革事项新业务量的增长。对存在优化空

间的改革事项，应进一步优化办理流程，以最大限度方便企业创业创新。在改革工作中注意积

累典型案例，并于每月 25日前将改革事项业务增长情况及典型案例报市安全监管局法规标准处。

对改革工作中的亮点，应进行大力宣传推广，全面营造改革创新的社会氛围。 

 


